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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 第 40 届会议 

法律委员会 

议程项目 40：由法律委员会审议的其它问题 1 

中国民用航空局精准监管工作的介绍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交） 

执行摘要 

中国民用航空局重视提高行业监管效能，加强行业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开展民航行业监管模式调

整改革的基础上，立足行业实际，进一步提出精准监管的理念，紧密联系监管实际，创新监管思路，

聚焦监管重点，有效化解行业发展提出的高质量监管需要和监管水平不足的矛盾。 

行动：相关工作行之有效，希望得到国际民航组织的支持以对精准监管工作进一步完善，并愿意

与其他国家民航主管部门分享经验，推广精准监管工作。 

战略目标： 安全、能力与效率 

财务影响： 不适用。 

参考文件： 不适用。 

                                                      
1  中文和英文版本由中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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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民用航空局精准监管工作的背景 

1.1 近年来，中国民航快速发展，旅客运输量从 2016 年的 4.9 亿人次增长到 2018 年的 6.1 亿人次。

航空运输业的快速增长对行业的安全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中国民用航空局决定开展民航行业

监管模式改革工作，通过推行精准监管提高行业监管的效能。 

1.2 2016 年至 2018 年，民航行业监管模式改革工作历经试点、试用、全面推广三个阶段，所开

展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主要包括 5 方面内容： 

a) 明确监管职责边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b) 开展系统性原因分析，提升监管效能； 

c) 建立检查计划灵活调整和融合机制，减轻企业迎检负担； 

d) 建立法定自查制度，助力企业提升安全水平；和 

e) 推广非现场监管工作方式，提高监管公正性、规范性。 

1.3 在民航行业监管模式改革工作的基础上，中国民用航空局积极探索，提出了精准监管的理念，

开始推行精准监管工作。 

2. 中国民用航空局精准监管工作的内容 

2.1 确保国内外的民航行政相对人按照中国民航规章标准运行和经营，是中国民用航空局和企业

共同的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国民用航空局通过推动精准监管实现局方和企业的三个统一，理念

统一，方法统一，数据统一。理念的统一是指局方和企业将追求行业的安全运行和合规经营作为共同

的努力目标，各自对监管责任和主体责任负责；方法的统一是指局方的监管和企业的行业合规管理，

共同遵循统一行业监管事项库；数据的统一是指局方主动向企业提供影响企业安全运行的监管数据，

这些数据将被局方用于制定、调整行政检查计划。最终通过局方和企业的共同努力，实现民航业的安

全运行。 

2.2 精准监管是根据监管实际，合理调配准确投放监管资源，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管，实现监管资

源使用效率的最大化。创新监管思路，区分民航安全管理和经济管理、通用航空与运输航空的不同特

点，结合企业的自我管理意愿与能力，对监管对象和监管事项进行分级分类，不断聚焦监管重点。提

高检查计划编制的针对性，提升处理问题的有效性，实现分类施策，让有限的监管资源发挥更大的监

管效能，监管计划编制更为科学，监管资源配置更趋合理，监管效能发挥更加充分，有效化解行业发

展提出的高质量监管需要和监管水平不足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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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推行精准监管，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a) 精准编制检查计划。中国民用航空局依托数据分析，做好检查计划的编制工作，确保监

管工作与企业实际、检查实际、安全实际等内容精准匹配，提升监管效能。将检查计划

编制与企业实际挂钩，对于守法意愿高、守法能力强、法定自查工作开展好、信用水平

持续良好的企业减少检查。将检查计划编制与检查实际挂钩，对于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存

在问题较多的检查内容加强检查。将检查计划编制与安全实际挂钩，将不安全事件暴露

出来的问题对应到具体的检查内容，对于近期频发不安全事件的检查内容增加检查。将

检查计划编制与检查内容数据挂钩，全面梳理和分析行业现有数据，将与监管工作联系

紧密的数据作为检查计划编制的依据。建立相关数据模型，实现数据可视化，以数据是

否拟合作为工作评价的指标； 

b) 精准采取监管措施。中国民用航空局根据相对人的差异，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与其诚

信水平、自律水平、合规水平相适应，精准实施监管。对诚信、自律的相对人，允许其

适用容错机制，在行政处理中予以合法、合理容错，以鼓励企业深入开展法定自查、鼓

励企业和从业人员诚实守信、合法合规。对严重失信、不自律的相对人，在行政处理中

加强信用管理，加大行政检查频次，从重处罚，运用多种手段采取惩戒措施，并禁止其

适用容错机制，督促企业和从业人员诚实守信、合法合规； 

c) 精准抽取监管样本。中国民用航空局针对民航行政检查中的部分检查内容涉及大量检查

对象，无法做到全部检查的问题。通过建立数据模型，科学确定需要检查的对象数量，

精准抽取监管样本。通过对这些样本检查，代替对总体的检查并正确得出总体的实际情

况，提升监管效能；和 

d) 支持企业法定自查。企业法定自查不同于企业一般的自查，是企业的义务，自查不力将

被追责。开展企业法定自查，有利于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中国民用

航空局支持企业开展法定自查，在管理的基础上帮助，重视企业内因发挥，服务企业自

身成长。通过引入容错机制、加强信用管理、开展提升企业守法意愿的培训，提升企业

开展法定自查的意愿；通过建立并向企业提供监管事项库、开展提升企业守法能力的培

训，提升各企业开展法定自查的能力。 

3. 中国民用航空局精准监管工作的进展 

3.1 2019 年 2 月，中国民用航空局出台《民航局关于推进精准监管工作的意见》，对精准监管的

指导思想、主要内容、工作原则和工作目标进行了阐述，对工作任务进行了明确，为民航各级行政机

关推进精准监管的工作提供了依据。2019 年 5 月，中国民用航空局印发《民航局推进精准监管工作任

务分解表》，进一步明确了每项任务的工作内容、办理部门、完成时限，增加了工作的计划性和执行

性。中国民航局对包括外国航空公司在内的企业围绕精准监管开展了政策宣贯和专题培训，并按照相

关要求，推进精准监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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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精准监管理念成为行业共识。民航行政机关和民航各单位对精准监管理念认识统一，对

精准监管的概念、原则、任务和目标正确理解，按照精准监管的理念主动开展工作。经

过三到五年的努力工作，实现精准监管要求有效落实，精准监管工作取得实质性突破,行
业监管效能显著提升，监管资源配置更加合理，监管能力不断增强； 

b) 精准监管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初步建成企业自律、行业自治、政府精准监管的行业监管

体系。安全领域和经济领域监管各有侧重，运输航空和通用航空监管各具特色，技术管

理、行政管理各专其长。民航行政机关监管责任和监管边界清晰明确，企业主体合法权

利切实保障和主体法定责任全面履行； 

c) 精准监管队伍建设初见成效。局方监察员队伍管理科学，培训系统，业务精进，水平提

升。企业法定自查检查员队伍资质标准明确，权责范围清晰，工作水平逐步提高，促进

作用逐步显现；和 

d) 精准监管支撑体系基本完善。以民航行业监管执法信息系统（以下简称 SES）为主体，

对各类监管业务信息系统的数据加强整合归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数据多维度统计和深

度分析，初步建成以“互联网+监管”为目标的民航行业监管系统，与“互联网+政务服

务”系统共同构成民航行政机关管理行业、服务行业的工作平台。 

4. 结论 

4.1 精准监管理念已经被证明是符合实际和充满潜力的，中国民用航空局希望得到国际民航组织

的支持以进一步完善精准监管工作。如果国际民航组织认为精准监管工作有推广的必要，中国民用航

空局愿意提供必要的帮助，愿意与其他国家民航主管部门分享经验，交流心得。 

 

— 完 — 


